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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了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前提下推动企业复工复产，财政部和

税务总局发布 

 

用足用好中央政策，推动金融支持企业复工复产 

李志生  朱新蓉 

核心观点：2 月 23 日，习近平总书记在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

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部署会议上强调，要落实分区分级精准防

控策略，推动企业复工复产。在这样的背景下，很多企业陆续复工，

但是企业采购、生产、销售等各环节均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疫情影响。

为了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前提下推动企业复工复产，财政部、人民银

行、银保监会等金融部门陆续出台相关政策措施。地方政府、地方

金融监管机构、商业金融机构在推动企业复工复产过程中要贯彻落

实习中央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部署会

议要求，用足用好中央相关政策，切实发挥金融在疫情防控和复工

复产中的“血脉”作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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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月 23 日，习近平总书记在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

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部署会议上强调，要落实分区分级精准

防控策略，推动企业复工复产。 

在这样的背景下，很多企业陆续复工，但是企业采购、

生产、销售等各环节均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疫情影响。具体来

说：（1）交通受阻，导致原材料采购和产品销售通道不畅，

物流成本增加；（2）返岗员工数量有限，企业产能释放不足，

加之劳动力成本提高，导致企业生产成本攀升；（3）产品因

疫情出现暂时性需求缺失，导致库存积压，影响企业资金周

转；(4)上下游企业产能协调不畅，导致原材料和产品价格

剧烈波动；（5）企业营收难以为继，无法覆盖工资、利息、

税费、租金等刚性成本，导致企业资金压力增大、破产风险

上升。 

复工复产除了攸关实体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之大局，也

会对疫情防控起到积极的保障作用。为了在做好疫情防控的

前提下推动企业复工复产，财政部和税务总局发布了《财政

部税务总局关于支持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有

关税收政策的公告》，财政部等五部门发布了《关于打赢疫

情防控阻击战强化疫情防控重点保障企业资金支持的紧急

通知》，人民银行等五部门联合发布了《关于进一步强化金

融支持防控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的通知》、银保监会

发布了《关于进一步做好疫情防控金融服务的通知》。要贯

彻落实习中央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

工作部署会议要求，用足用好中央相关政策，切实发挥金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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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中的“血脉”作用，地方政府、监管

部门和商业金融机构要重点做好以下工作： 

一、 地方政府 

1．主导设立疫情期间贷款展期机制。鼓励银行不对受

疫情影响暂时遇到困难的企业抽贷、断贷、压贷，对因疫情

造成的逾期贷款不作为不良处理，并及时进行展期或续贷。 

2．建立疫情期间企业贷款利息分担机制。银行和企业

共同分担停工停产期间企业存量贷款所产生的利息，原则上

银行和企业各分担 50%的利息，对疫情较严重的地区和受疫

情影响较重的行业，银行分担比例可适当提高。与此同时，

政府设立企业贷款利息补贴基金，对因疫情原因导致利息损

失的银行给予补贴。 

3．设立重点企业救助基金。为受疫情影响较大的餐饮、

酒店、医疗、旅游、交通运输等行业难以为继的重点企业提

供救命钱，支持企业恢复生产、持续经营，避免出现大面积

企业破产。 

4．发挥政府性融资担保的作用，适当扩大担保业务范

围。设立专门渠道，提高政府性融资担保业务办理效率，取

消反担保要求，降低担保费率；对因疫情影响无力还贷的企

业及时履行代偿义务，适度延长追偿时限，按规定核销代偿

损失；优先对受疫情影响的小微企业发放创业担保贷款，对

受疫情影响不能按期偿还的创业担保贷款，给予必要的展

期，并继续享受财政贴息政策。 

5．加大财政贴息力度，增加贴息资金规模。确保对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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情防控重点保障企业的贴息支持，原则上按中央财政 50%、

省级财政 25%的比例贴息，对疫情较严重的地区和受疫情影

响较重的行业，可适当提高贷款贴息补助范围和贴息力度。

加强贴息资金使用全流程监管，强化跟踪问效，切实提高财

政资金使用效益。 

二、 地方金融监管机构 

1．优化监管指标，改进监管方式。适度放宽对合规小

贷公司、民间资本管理公司等地方金融机构的分级评级指

标，提高不良贷款容忍度，鼓励地方金融机构为小微企业复

工复产提供贷款，引导贷款流向疫情防控重点保障企业。 

2．精心组织实施，确保金融支持复工复产政策实效。

加强对各类补贴资金的监管，确保补贴资金的依法合规使

用，确保再贷款再贴现资金向重点领域、行业和地区倾斜，

重点支持复工复产、防疫物资、民生保障、脱贫攻坚、春耕

备耕、禽畜养殖、外贸行业等资金需求。 

3．加强协同监管，严控企业资金流向。督促商业金融

机构强化贷后管理，跟踪监督贷款资金使用情况，确保资金

用于疫情防控相关的生产经营活动，防止出现“跑冒滴漏”。 

三、 商业金融机构 

1．加大信用贷款和中长期贷款的投放力度。充分利用

人民银行提供的专项再贷款资金，主动对接，为防疫重点地

区单列信贷规模，为受疫情影响较大的重点行业、企业提供

专项信贷额度，尽可能降低贷款利率、减免服务费用、降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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企业综合融资成本。 

2．提高疫情期间金融服务的效率。结合地区疫情防控

实际情况，合理安排银行营业网点和营业时间，引导企业通

过互联网、手机 APP、视频面签等方式线上办理业务；建立

贷款快速审批通道，简化业务流程，提高业务办理效率。 

3．支持企业跨境融资和合理用汇需求。实施资本项目

收入结汇支付便利化政策，企业办理与疫情防控相关的资本

项目收入结汇支付时，无需事前、逐笔提交单证材料，将资

金使用真实性审核由事前转为事中和事后；其他特殊外汇及

人民币跨境业务，银行可先行办理、后检查、后报备。 

4．增加险种，适当放宽理赔标准和范围，提高理赔效

率。经营性保险机构可增加疫情防控保险以及复工保险等险

种，扩大企业财产、安全生产、出口信用等险种的保障范围，

延长保险期限，适当降低或减免保费。提高线上服务能力，

支持线上投保和线上理赔，优先处理因疫情受损的企业的理

赔，做到应赔尽赔。 

5．提供优质金融租赁服务。经营性融资租赁机构可主

动摸排疫情防控相关客户，开辟疫情租赁绿色服务通道，对

疫情防控所需药品、医疗器械及相关物资的科研、生产、购

销企业以及物流运输企业和公共卫生基础设施的融资租赁

需求，指定专人跟进，优先审批，最大限度、最快速度地满

足客户的融资需求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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